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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8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山公用          编号：2022-013 

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

框架协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所约定事项仅作为各方今后业务战略

合作的意向性文件，合作的时间计划、合作规模或金额等相关事宜尚未明确，在

开展具体合作业务时，以另行商洽签订的具体合作协议内容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概述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甲方”）与广东省

环保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省环保集团”或“乙方”）于近日签订了《战略

合作框架协议》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

展理念，助力中山市生态文明建设，实现中山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

发展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拟在中山市开展排水厂网一体化、农村污水处理、农业

面源污染治理、低效工业园区改造等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合作，以实现共赢，促进

共同发展。 

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二、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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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54,620.48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黄敦新 

成立日期：2000 年 8月 23日 

经营范围：资产经营与管理；组织资产重组、优化配置；项目投资、经营及

管理；资产受托管理（以上事项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；教育培训（不含学历

教育及职业培训）；房屋租赁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省环保集团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全资公司，与公司不存在关

联关系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1. 合作宗旨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助力

中山市生态文明建设，实现中山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，甲、乙

双方本着规范合作、优势互补、风险共担、共赢发展原则，科学谋划、系统部署，

全力以赴推进完成中山市环境综合治理任务，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

境问题，更好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。 

2.合作领域 

甲、乙双方均有意发挥各自领域优势，加强合作，携手在中山市开展排水厂

网一体化、农村污水处理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、低效工业园区改造等环境综合治

理项目合作，以实现共赢，促进共同发展。  

3.合作模式 

甲、乙双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推动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多模式的合

作，包括但不限于成立联合体、设立合资公司、购买股权、增资扩股、兼并重组

等方式共同拓展、投资、建设及运营项目。 

甲、乙双方成立联合工作小组，明确对接人员，建立定期沟通机制，提出合

作建议，共同开展环境治理需求调研，形成项目实施框架方案，推动中山地区排

水厂网一体化、农村污水处理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、低效工业园区改造等环境综

合治理项目落地，协调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。双方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，

促进多元投资，探索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特许经营、PPP、EPC+O、EOD 等多种合作等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human/2337342596-c30139927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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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共同推进投资、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合法合规落地。 

四、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的签署将建立起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，有助于双方优势互补，充分发

挥产业优势实现产业互动，提升双方市场竞争力，实现互利共赢、共同发展。本

协议为双方达成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，为双方后续业务合作奠定基础，对目前

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

略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协议，合作的时间计划、合作规模

或金额等相关事宜尚未明确。若双方合作事宜有具体进展，双方将签订具体的专

项合作协议；具体合同的签署、项目实施进度和执行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

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合作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省环保集团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三月四日     

 

 


